
無自用農舍證明申請書 

受文者：臺南市     區公所 

主  旨：請准予核發確無自用農舍證明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具申請人所有在本住所及所有耕地（詳如耕地清冊）上現確

無自用農舍，為耕作方便及居住需要，擬於      區      段  

        地號上興建農舍，請貴所派員勘查，並發給無自用

農舍証明。 
二、檢附下列資料 

   1.申請人戶籍謄本。 

   2.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。(請向稅捐單位申請) 

   3.申請人所有耕地土地登記謄本正本。（請向地政事務所申請） 

   4.申請人所有耕地地籍圖謄本正本。（請向地政事務所申請） 

   5.申請人所有建物及耕地清冊。 

   6.都市計畫區內之田，旱等地目，須檢附分區使用證明書正本一份。 

   7.無自用農舍切結書。 

   8.現居住所產權證明。 

9.現耕農民切結書。 

10.現居住所產權證明。 

※如有申請資格問題，請電洽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農地管理工程科 

        06-6323941、06-6325078 

 

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

住  址：  

電  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

 

無 自 用 農 舍 切 結 書 

 

具切結書人     提供申請無自用農舍證明之所有耕地

土地資料及建物清冊，其地上確無興建農舍，如有不實偽報，

具切結書人願接受法律責任處分，並無償自動拆除回復原有耕

地狀況，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此書為據。 

 

 

此 致 

 

臺南市     區公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具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身分證號碼： 

 

住   址： 

 

 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
 

申請人所有建物清冊 
 

建  物  地  址 
建築物用途(自行勾選) 

建築物座落地號 

 

□農舍□自用住宅□商店□倉庫□農業設施 

□畜牧設施□其他 

縣        市 

鎮鄉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號 

 

□農舍□自用住宅□商店□倉庫□農業設施 

□畜牧設施□其他 
縣        市 

鎮鄉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號 

 

□農舍□自用住宅□商店□倉庫□農業設施 

□畜牧設施□其他 
縣        市 

鎮鄉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號 

 

□農舍□自用住宅□商店□倉庫□農業設施 

□畜牧設施□其他 
縣        市 

鎮鄉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號 

 

□農舍□自用住宅□商店□倉庫□農業設施 

□畜牧設施□其他 
縣        市 

鎮鄉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號 

 

□農舍□自用住宅□商店□倉庫□農業設施 

□畜牧設施□其他 
縣        市 

鎮鄉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號 

縣        市 

鎮鄉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號 

附註：以上填寫資料若有不實，申請人需負一切法律之責任。 

 

 

 

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份證號碼： 

住   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
 

申請人所有耕地土地資料清冊 
 
 

鄉鎮市別 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編定使用種類 謄本面積 持分比例 備註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附註：以上填寫資料若有不實，申請人需負一切法律之責任。 

 

 

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份證號碼： 

住   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